池州市政务服务快递物流服务单一来源

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池州市政务服务快递物流服务项目

二、项目依据

根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为满足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降低企业群众的时间成本，企业群众在办理过程中无法当场获取的证照、证件、文书等办理结果，均可以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择“政务服务免费快递送达”服务。

三、项目内容和需求

项目内容：为在政务服务网池州分厅线上办理，以及在市政务服务大厅窗口线下办理服务事项的企业群众，提供办件结果材料 “免费快递送达” 服务。

项目详细情况：本项目为池州市政务服务办件结果材料免费快递送达服务，服务覆盖通过政务服务网池州分厅线上办理和池州市政务服务大厅窗口线下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企业及群众。服务供应商负责按照政务服务办理流程，在事项办结后及时收取办件结果材料，规范封装、准确录入信息，并通过快递方式免费送达至办事企业和群众指定地址，提供全程可查询、可追溯的寄递服务，保障办件材料安全、及时、准确送达，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和群众满意度。

服务需求及质量标准：

收件时效：受理办结后当日24小时内完成揽收、分拣、寄出；

2、投递范围：覆盖池州全域及全国属地送达，无投递盲区；

3、安全规范：专件专递、密封封装，严防材料遗失、破损、泄露，全程可溯源；

4、服务时效：市内次日达、省内2日达、省外按快递行业标准限时送达；

5、信息准确：收件人、地址、联系方式录入无误，错投率、丢件率趋近于零；

6、计费方式：分省内、省外，按件计费。
售后服务/后续服务要求：

1、服务供应商须建立免费快递送达专项服务保障队伍，明确专人负责，实行日常服务响应；出现快件延误、丢失、破损、错投等问题后，须1小时内响应处置，24小时内完成核查、补救和赔付，确保办件材料及时、安全送达办事企业和群众。

2、服务供应商须按照服务采购要求，及时提供快递寄递、系统对接、数据查询、异常处理等业务培训，确保相关人员熟练掌握操作流程。

3、服务供应商须确保寄递服务、信息数据、快件封装全流程安全，因服务供应商方原因造成材料丢失、损毁、信息泄露或安全事故的，由服务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及损失。

4、服务期满后，供应商所提供服务，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双方协商可分年续签采购合同（服务累计最长不超过3年）。
四、项目预算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25万元/年。

五、服务期限

2026年5月10日—2027年5月9日。

六、供应商资格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供应商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中标候选供应商，不得确定为中标供应商：

（1）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3）供应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4）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5）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4、供应商具有相关工作资质，并能够提供证明材料的。
七、人员要求

1.服务供应商安排专人负责对接相关服务，确保通讯7*24小时畅通；

2.服务供应商服务人员需服从采购人管理。
八、相关设备要求

无。

九、付款方式

每月按实际邮递数量据实结算，累计金额超出项目预算部分按合同约定执行。
十、评标办法

本项目为单一来源采购。

采购人：池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202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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